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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938 號   

 

案由：本院委員廖國棟等 16 人，鑒於體育運動賽事的黃牛票猖獗，

以今年度棒球經典賽，台灣對巴拿馬的內野票，原價 2,600 元

，竟喊價到 3,600 元；對戰古巴 1,000 元的外野票，哄抬到

1,500 元，甚至諸多體育賽事，都能夠看到黃牛哄抬票價以獲

取不當利益，將不利我國運動產業之發展，也不利於提升並

營造運動產業良好的經營環境。是以，為根本性杜絕於體育

運動賽事的黃牛票，參酌新修正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爰

擬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增訂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圖利者之處罰，並增訂吹哨者

及獎勵制度。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廖國棟   

連署人：曾銘宗  鄭天財 Sra Kacaw   林德福  溫玉霞  

張育美  吳怡玎  鄭正鈐  吳斯懷  廖婉汝  

翁重鈞  陳超明  李貴敏  王鴻薇  李德維  

徐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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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增訂第二十四條之一條文草案 

增 訂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之一 政府應致力於保障民眾近用

運動賽事或活動之權益，確保運動賽事票券

正常流通。 

將運動賽事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

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票面金

額或定價之十倍至五十倍罰鍰。 

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

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運動賽事票券，取得訂

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主管機關為調查或取締前二項違規事實

，得洽請警察機關派員協助。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第二項、第三項

規定之行為，除應對檢舉人身分資料嚴守秘

密外，並得酌予獎勵。對於檢舉人身分資料

之保密，於訴訟程序，亦同。 

前項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

理期間、保密、檢舉人獎勵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立法的目的在於為促進運動產業之

發展，營造運動產業良好的經營環境，積

極提升競爭力與國際接軌，並為國人建構

優質運動休閒環境，合先敘明。 

三、惟體育運動賽事的黃牛票猖獗，以今年度

棒球經典賽，台灣對巴拿馬的內野票，原

價 2,600 元，竟喊價到 3,600 元；對戰古

巴 1,000 元的外野票，哄抬到 1,500 元，

甚至諸多體育賽事，都能夠看到黃牛哄抬

票價以獲取不當利益，將不利我國運動產

業之發展，也不利於提升並營造運動產業

良好的經營環境。 

四、考量以高價轉售運動賽事票券謀取暴利之

行為已嚴重侵害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參與運

動賽事或活動之權益，參酌現行修正的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其於任何管道購得、

轉售票券所支付之手續費、郵寄費等費用

，均應納入販售金額計算；至於罰鍰之額

度，係考量黃牛之不法所得為鉅額暴利，

故以十至五十倍罰鍰處罰之。 

五、目前運動賽事票券多透過網路平台銷售，

黃牛常利用蒐集他人身分證號、隨機身分

產生器或大量登錄假帳號等購票或以外掛

程式，如掃票機器人大量購買票券，影響

一般民眾公平機會購票權益。惟以電腦程

式購票，係以不正方式增加購票速度，類

似以詐欺方式干擾售票系統快速搶票、規

避購票上限，已構成擾亂購票市場秩序，

侵害一般民眾公平取得票券之機會，顯有

惡性，爰訂定第三項以刑罰處罰之。 

六、為彰顯政府取締黃牛之決心，爰訂定第四

項，明定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洽請警察機關

派員協助調查或取締。 

七、為強化主管機關對黃牛違法案件之檢舉受

理程序及辦理時程之踐行，並確保檢舉人

之身分保密，爰訂定第五項、第六項規定

，以茲明確。 
 


